
探討藏傳佛教理解的三學修持義理（二）15

二
、
三
種
高
等
的
訓
練

（一）
戒
律
上
的
高
等
訓
練
（T

h
e
 
H
i
g
h
e
r
 
T
r
a
i
n
i
n
g
 
i
n 

Disciple

）

戒
律
的
梵
文
是'

s
i
l
a

，
其
意
思
是
控
制
。
因
為
戒
律
的

功
效
是
控
制
和
平
息
具
有
邪
見
（d

e
l
u
s
i
o
n
s

）
者
所
承
受
的

嚴
酷
的
痛
苦
。

龍
樹
在
他
的
《
親
切
的
書
函
》
（S

u
r
e
l
l
e
k
a
,
F
r
i
e
n
d
l
y 

Letter

）
（
只
有
藏
文
）
說
：

如
同
大
地
支
持
萬
物
，
包
括
有
情
和
器
世
間
，
同

樣
地
，
戒
律
為
所
有
好
品
德
的
基
礎
。

一
般
而
言
，
可
供
修
持
的
戒
律
有
兩
種
形
態
，
一
者
為
非

正
式
的
訓
練
，
戒
除
不
作
十
種
惡
業
（
如
殺
生
、
偷
盜
、
邪
淫

、
妄
語
、
飲
酒
、
兩
舌
、
惡
口
、
貪
、
瞋
、
邪
見
）
。
而
另
一

種
是
正
式
誓
言
守
戒
（T

h
e
 
f
o
r
m
a
l
 
v
o
w
s
 
o
f
 
r
e
s
t
r
a
i
n
t
s

）
，
後
者
包
括
小
乘
的
波
羅
提
本
叉
（
訓
練
（P

r
a
t
i
m
o
k
s
a 

d
i
s
c
i
p
l
i
n
e
s

或
叫
別
解
脫
戒
）
，
大
乘
菩
薩
戒
訓
練
和
金
剛

乘
的
曼
特
羅
戒
訓
練
（M

a
n
t
r
a
 
d
i
s
c
i
p
l
i
n
e
s

）
。
此
處
小
乘

的
本
質
是
避
免
傷
害
他
者
，
大
乘
是
避
免
自
利
，
而
金
剛
乘
則

是
去
掉
世
俗
的
知
見
。

在
菩
薩
和
金
剛
乘
的
戒
律
上
，
男
女
眾
的
訓
練
並
沒
有
特

別
的
歸
類
，
男
女
兩
性
的
訓
練
都
是
一
樣
的
。
波
羅
提
木
叉
戒

律
是
具
有
厭
惡
生
死
輪
迴
，
顯
現
厭
離
心
，
而
產
生
發
誓
要
戒

除
身
行
上
和
言
語
上
的
毛
病
，
因
此
具
有
特
殊
的
美
德
，
例
如

不
傷
害
他
者
，
波
羅
提
木
叉
戒
律
共
有
八
種
型
態
  16
：
第
一
類

、
為
一
日
一
夜
過
著
出
家
生
活
的
八
關
齋
戒
；
第
二
類
是
五
戒

在
家
眾
優
婆
塞
和
優
婆
夷
修
持
的
，
第
三
類
是
沙
彌
及
沙
彌
尼

戒
是
出
家
男
女
眾
的
見
習
生
；
第
四
類
是
式
叉
摩
那
戒
，
是
試

用
的
出
家
女
眾
所
修
的
；
而
第
五
類
是
比
丘
和
比
丘
尼
戒
，
它

是
受
戒
後
的
男
女
出
家
眾
所
持
守
的
戒
律
。

首
先
概
述
八
關
齋
戒
，
其
中
包
括
四
個
根
本
戒
（r

o
o
t 

v
o
w
s

）
及
四
個
分
支
戒
（b

r
a
n
c
h
 
v
o
w
s

）
，
前
者
是
戒
除
殺

探
討
藏
傳
佛
教
理
解
的
三
學
修
持
義
理
（
二
）

林
維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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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、
偷
盜
、
性
欲
及
妄
言
自
己
證
果
，
而
另
四
個
分
支
戒
是

（1）

避
免
使
用
較
高
或
昂
貴
的
床
、

（2）
飲
酒
、

（3）
身
不
塗
飾
香
鬘
、

歌
舞
視
廳
、
及

（4）
過
午
不
食
。

在
藏
傳
佛
教
，
八
關
齋
戒
稱
為
近
住
（n

y
e
r
-
n
e
y
, 

c
l
o
s
e
 
a
b
i
d
i
n
g

）
。
因
為
練
習
的
性
質
就
是
接
近
解
脫
及
在

解
脫
方
向
上
。
近
住
戒
可
由
男
性
和
女
性
受
持
，
所
以
不
分
為

兩
類
，
因
為
其
時
間
很
短
。

在
第
二
類
優
婆
塞
及
優
婆
夷
的
在
家
眾
戒
律
，
是
五
戒

。
前
四
戒
與
上
述
根
本
戒
相
同
。
除
了
守
身
（c

e
l
i
b
a
c
y

）
是

指
不
能
邪
淫
，
也
就
是
不
正
當
的
性
行
為
（
通
姦
）
，
但
並
沒

有
戒
除
性
欲
。
而
第
五
條
戒
是
不
飲
酒
。
五
戒
的
藏
語
為G

e
-

n
y
e
n

，
其
意
思
是
接
近
美
德
（c

l
o
s
e
 
t
o
 
v
i
r
t
u
e

）
。
因
為

經
由
持
戒
、
將
接
近
涅
槃
的
美
德
，
此
一
類
男
女
眾
的
訓
練
是

個
別
算
計
的
，
故
可
算
為
兩
種
婆
羅
提
木
叉
。

第
三
類
是
沙
彌
及
沙
彌
尼
戒
，
這
是
見
習
的
出
家
男
女
眾

，
其
前
四
戒
同
根
木
戒
、
包
括
守
身
。
另
有
六
種
額
外
的
戒
律

包
括
：

（1）
禁
止
歌
舞
和
音
樂
；

（2）
禁
止
裝
飾
、
佩
帶
項
鍊
及
灑

香
水
等
；

（3）
不
接
受
金
、
銀
；

（4）
不
飲
酒
；

（5）
過
午
不
食
；

（6）

不
使
用
高
床
或
昂
貴
的
床
，
所
以
總
共
應
守
十
戒
。
除
外
另
有

三
個
補
充
訓
練
：

（1）
不
違
背
受
戒
師
忠
告
重
要
之
事
的
請
求
（

not failing to reguest ones ordination master for 

advice 
in 

important 
matter

）
；

（2）
不
違
背
與
世
俗
家
人

互
通
訊
息
的
禁
令
（n

e
t
 
f
a
i
l
i
n
g
 
t
o
 
a
v
o
i
d
 
t
h
e
 
s
i
g
n
s 

o
f
 
a
 
h
o
u
s
e
 
h
o
l
d
e
r

）
；
以
及

（3）
不
違
背
維
持
威
儀
（n

o
t 

failing 
to 

maintain 
the 

signs 
of 

a 
ordination

）

。
這
些
共
有
卅
六
條
戒
律
不
得
違
犯
。
雖
然
這
些
都
是
包
含
在

上
述
十
戒
中
，
只
是
細
分
而
已
。
在
波
羅
提
木
叉
分
類
中
，
沙

彌
和
沙
彌
尼
戒
是
分
為
男
女
兩
類
。

西
藏
人
稱
見
習
的
出
家
男
女
眾
為
沙
彌
（G

e
-
t
s
u
l

）
和

沙
彌
尼
（G

e
-
t
s
u
l
-
m
a

）
。
此
處G

e

的
意
思
是
品
德
，
而t

s
u
l

是
道
路
。
故
此
複
合
語G

e
-
t
s
u
l

是
表
示
藉
由
進
入
此
路
，
為

一
條
通
往
涅
槃
的
品
德
的
康
莊
大
道
。

下
一
類
是
試
用
的
出
家
女
眾
稱
為
式
叉
摩
那
戒
，
有
六
條

根
本
戒
必
須
遵
守
，
例
如
沒
有
朋
友
相
隨
不
能
獨
行
等
戒
律
亦

有
六
條
類
似
的
額
外
戒
律
，
如
不
接
受
金
銀
戒
等
，
此
誓
言
稱

為
試
用
（p

r
o
b
a
t
i
o
n
a
r
y

）
係
因
為
她
們
是
進
入
一
個
完
全
被

認
可
的
出
家
女
眾
的
戒
律
前
所
作
的
預
備
訓
練
。

最
後
是
比
丘
和
比
丘
尼
所
受
的
「
具
足
戒
」
。
這
是
戒
法

中
最
為
殊
勝
的
。
前
者
包
括
四
個
根
本
戒
如
淫
行
、
殺
人
、
偷

盜
和
大
妄
語
；
以
及
十
三
條
其
他
戒
，
例
如
夢
遺
（releasing 

s
p
e
r
m

）
等
；
三
十
條
特
殊
毀
滅
戒
（s

p
e
c
i
a
l
 
d
o
w
n
f
a
l
l
s

）
如
貯
存
衣
物
超
過
十
天
等
；
另
有
九
十
條
次
要
毀
滅
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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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i
n
o
r
 
d
o
w
n
f
a
l
l
s

）
戒
如
故
意
說
謊
言
等
；
四
條
單
獨
的
告

白
戒
，
如
接
受
非
親
戚
關
係
的
出
家
尼
眾
的
供
養
食
物
，
還
有

一
百
一
十
二
條
小
的
違
犯
行
為
（m

i
n
o
r
 
t
r
a
n
s
g
r
e
s
s
i
o
n
s

）

，
例
如
沒
有
正
確
的
穿
著
短
袍
等
，
因
此
總
共
必
須
要
遵
守
兩

百
五
十
三
條
戒
律
。

比
丘
尼
眾
共
有
三
百
六
十
四
條
戒
律
包
括
八
條
根
本
，
廿

條
其
他
的
，
三
十
特
殊
毀
滅
，
一
百
八
十
條
次
要
毀
滅
十
一
條

單
獨
告
白
和
一
百
一
十
二
條
小
違
犯
行
為
。

藏
傳
佛
教
對
受
具
足
戒
的
出
家
男
女
眾
分
稱
呼
為G

e
-

l
o
n
g

及G
e
-
l
o
n
g
-
m
a

，
其
中G

e

的
意
思
是
美
德
。L

o
n
g

是
長
期

尋
求
，
所
以
比
丘
（G

e
-
l
o
n
g

）
的
意
思
是
長
期
儘
全
力
，
而

可
導
致
涅
槃
的
善
良
狀
態
之
道
路
。

有
各
種
不
同
的
方
法
用
以
將
上
述
八
種
波
羅
提
木
叉
作
歸

類
。
例
如
從
受
戒
者
的
身
分
而
言
：
①
八
關
齊
戒
和
優
婆
塞
，

優
婆
夷
戒
可
歸
類
為
在
家
戒
、
②
沙
彌
和
沙
彌
尼
戒
、
式
叉
那

戒
和
比
丘
及
比
丘
尼
戒
，
則
歸
為
出
家
戒
。

波
羅
提
木
叉
戒
的
主
要
目
的
是
自
我
控
制
身
行
和
言
行

不
違
犯
謬
誤
的
行
為
。
例
如
比
丘
有
兩
百
五
十
三
條
戒
律
，
都

是
顧
慮
到
個
人
在
身
行
和
言
行
上
的
過
患
而
設
立
的
。
至
於
菩

薩
戒
和
金
剛
乘
戒
則
主
要
關
內
心
於
個
人
的
心
如
何
遠
離
謬
誤

的
活
動
（f

a
l
l
a
c
i
o
u
s
 
a
c
t
i
v
i
t
y

）
上
。
此
處
內
心
決
定
（

i
n
n
e
r
 
r
e
s
o
l
v
e

）
是
來
自
於
內
心
守
護
負
面
的
作
用
。
故
其

努
力
是
出
自
內
心
，
而
非
外
在
的
壓
力
。
波
羅
提
木
叉
戒
處
理

控
制
重
大
的
外
在
性
過
錯
，
其
實
是
一
種
控
制
難
以
捉
摸
的
內

心
之
過
患
，
也
是
為
菩
薩
戒
及
金
剛
乘
戒
舖
路
。
因
此
對
完
成

菩
薩
及
金
剛
乘
訓
練
有
興
趣
者
，
必
須
首
先
接
受
波
羅
提
木
叉

戒
，
以
此
為
基
礎
，
才
有
能
力
進
階
學
習
菩
薩
戒
和
金
剛
乘
戒

。
以
釋
迦
牟
尼
佛
為
例
，
雖
然
他
生
為
王
子
，
但
他
放
棄
王
位

而
且
接
受
高
等
的
戒
律
訓
練
，
依
此
而
獲
得
禪
定
，
並
依
禪
定

而
得
智
慧
，
最
後
是
完
全
的
開
悟
（f

u
l
l
 
e
n
l
i
g
h
t
e
n
m
e
n
t

）

。
我
們
宣
稱
要
信
仰
佛
教
，
必
須
試
著
接
受
如
同
釋
迦
牟
尼
佛

過
去
所
接
受
高
等
戒
的
訓
練
，
一
步
一
腳
印
的
學
習
。

也
許
有
一
天
，
當
我
們
修
習
金
剛
乘
時
，
會
發
現
似
乎

有
一
些
會
與
波
羅
提
木
叉
相
違
的
現
象
，
例
如
《
八
十
四
位
成

就
者
的
傳
記
》
（The 

biographies 
of 

the 
eighty-four 

m
a
h
a
s
i
d
d
h
i
s

）
中
會
發
現
有
許
多
成
就
者
修
持
的
範
例
。
他

們
的
行
為
有
些
很
明
顯
的
與
波
羅
提
木
叉
原
則
相
違
，
然
而
一

般
而
言
，
高
等
訓
練
是
不
矛
盾
的
，
這
些
個
案
只
是
在
較
高
層

次
面
上
（a

 
h
i
g
h
e
r
 
p
l
a
n
e
 
o
f
 
e
x
i
s
t
e
n
c
e

）
，
因
此
從
事

例
外
的
活
動
而
未
被
概
念
心
（c

o
n
c
e
p
t
u
a
l
 
m
i
n
d

）
所
壓
倒

（overwhelmed
）
的
危
險
  17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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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�

定
的
高
等
訓
練
（T

h
e
 
H
i
g
h
e
r
 
T
r
a
i
n
i
n
g
 
i
n 

Samadhi

）
  18 

定
的
高
等
訓
練
，
其
目
的
是
使
修
行
者
的
內
心
獲
得
穩
定

。
因
此
作
事
的
效
力
會
更
有
效
，
例
如
當
研
究
某
些
事
時
，
能

專
心
一
致
的
人
一
定
會
比
心
猿
意
馬
，
而
思
想
不
能
集
中
的
人

更
具
有
效
率
的
。

定
的
訓
練
具
有
可
讓
心
隨
個
人
的
意
願
只
單
獨
地
專
注

在
一
個
所
緣
境
上
。
心
理
可
以
得
到
一
種
很
清
爽
的
愉
悅
感
覺

，
這
是
一
種
得
到
禪
那
（d

h
y
a
n
a

或
叫
三
昧
）
  19
的
先
前
階
段

，
這
是
佛
教
和
非
佛
教
共
同
擁
有
的
。
「
定
」
觀
想
的
目
標
可

能
是
出
自
內
心
或
外
在
的
某
一
個
東
西
。
在
金
剛
乘
，
其
目
標

可
能
將
自
我
當
作
一
位
怛
特
羅
神
祇
（t

a
n
t
r
i
c
 
d
e
i
t
y

）
脈

輪
和
脈
管
（t

h
e
 
c
h
a
k
r
a
s
 
a
n
d
 
n
a
d
i
s

）
或
體
能
（b

o
d
i
l
y 

e
n
e
r
g
i
e
s

）
。
然
而
所
緣
境
經
常
是
用
心
本
身
直
接
觀
看
的
，

而
不
是
由
感
覺
的
意
識
（s

e
n
s
o
r
y
 
c
o
n
s
c
i
o
u
s
n
e
s
s

）
所
見

的
。

為
了
達
到
「
定
」
的
境
界
，
首
先
必
須
學
習
正
確
的
坐

姿
，
這
就
是
稱
為
毗
盧
七
點
坐
姿
法
（t

h
e
 
s
e
v
e
n
-
p
o
i
n
t 

p
o
s
t
u
r
e
 
o
f
 
V
a
i
r
o
c
h
a
n
a

或
簡
稱
為
七
支
坐
法
）
即
：

（1）
跏

跌
坐
（v

a
j
r
a
 
p
o
s
t
u
r
e

）
（
單
盤
或
雙
盤
）
眼
睛
投
射
在
鼻

樑
上
，

（2）
背
應
該
挺
直
，
但
要
鬆
弛
而
不
是
僵
硬
的
，
使
脊
椎

骨
保
持
像
疊
銅
錢
一
樣
的
挺
直
；

（3）
肩
膀
放
鬆
平
穩
兩
肩
保
持

直
線
，
手
輕
疊
放
在
大
腿
上
方
，
在
肚
臍
下
約
二
吋
的
位
置
，

右
手
置
於
左
手
上
，
雙
手
拇
指
接
觸
，
手
心
向
上
；

（4）
頭
略
向

前
傾
、
頸
部
保
持
有
些
微
傾
斜
，
不
允
許
有
左
右
移
動
，
保
持

中
立
；

（5）
牙
齒
和
雙
唇
輕
輕
地
緊
閉
；

（6）
舌
尖
略
為
頂
住
上
顎

（u
p
p
e
r
 
p
a
l
a
t
e

）
；

（7）
心
不
想
過
去
及
未
來
，
也
不
想
自
己

在
禪
坐
，
只
專
心
注
意
呼
吸
上
  20
。
這
就
是
所
謂
的
毗
盧
七
點

坐
姿
法
，
其
坐
像
如
同
毗
盧
遮
那
佛
（V

a
i
r
o
c
a
n
a

）
禪
坐
的

聖
像
一
樣
，
象
徵
我
們
的
形
狀
聚
焦
在
純
淨
的
本
性
上
。

不
論
所
採
取
的
任
何
所
緣
境
，
重
要
的
是
保
持
心
不
要
散

漫
，
剛
開
始
練
習
時
，
會
忘
失
所
緣
境
，
心
馬
上
提
醒
，
立
刻

回
到
所
緣
境
上
，
因
此
最
重
要
是
培
養
心
的
清
晰
（c

l
a
r
i
t
y

）
及
穩
定
（s

t
a
b
i
l
i
t
y

）
。
產
生
禪
定
有
兩
個
重
要
的
利
器

，
就
是
正
念
（m

i
n
d
f
u
l
n
e
s
s

）
和
正
知
（a

l
e
r
t
n
e
s
s

）
，
一

旦
心
陷
入
睡
眠
或
沮
喪
時
，
必
須
要
振
作
（e

n
c
o
u
r
a
g
e

）
，

而
一
旦
心
散
漫
，
則
必
須
要
學
會
放
下
（bring it down

）
。

在
家
眾
還
有
一
些
世
俗
上
的
責
任
必
須
履
行
，
所
以
每
天
至
少

要
練
習
禪
修
一
次
，
最
好
是
在
早
晨
。
為
了
能
完
全
地
投
入
練

習
培
養
禪
定
，
所
以
禪
修
期
間
必
須
保
持
最
為
寧
靜
的
時
段
。

金
剛
乘
「
定
」
的
訓
練
是
將
自
己
當
作
一
個
怛
特
羅
神
而

修
持
的
。
然
而
必
須
在
適
當
的
上
師
指
導
下
，
才
不
會
損
傷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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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思
議
的
能
量
管
道
。
當
以
自
己
為
怛
特
羅
神
形
式
作
為
所
緣

境
，
這
不
是
說
要
把
自
己
打
扮
成
一
特
殊
神
，
而
是
沉
思
空
像

，
在
此
情
況
的
一
種
純
淨
自
我
形
象
，
然
後
升
起
自
我
作
為
禪

定
的
神
祇
，
一
旦
如
此
，
我
們
一
般
的
容
貌
不
會
干
擾
自
己
當

作
一
位
神
祇
的
幻
像
。

若
能
聚
精
會
神
的
禪
坐
四
小
時
，
而
不
忘
掉
所
緣
境
，
也

沒
有
昏
沉
或
掉
舉
現
象
，
這
就
是
成
就
的
表
現
。
此
後
會
在
心

中
浮
現
外
在
物
，
如
山
、
河
、
房
屋
等
意
識
，
以
及
身
心
特
別

的
快
樂
和
輕
安
。

為
成
就
三
昧
（S

a
m
a
d
h
i

，
善
心
住
於
一
處
）
，
首
先
必

須
培
養
九
種
住
心
，
修
行
者
必
須
依
照
六
種
力
量
（
簡
稱
六
力

）
，
才
能
成
就
九
住
心
  21
。
在
修
習
的
過
程
中
有
四
種
作
意
（

心
理
狀
態
）
  22
，
在
實
修
前
，
必
須
知
道
這
些
要
點
以
利
成
就

。
六
力
的
第
一
項
是
「
聽
聞
力
」
，
即
聽
聞
有
關
「
奢
摩
他
」

的
教
導
，
將
注
意
力
聚
焦
在
一
目
標
上
，
不
許
心
向
外
攀
緣
，

這
是
九
住
心
的
第
一
住
稱
為
「
內
住
」
（a

b
i
d
i
n
g
 
i
n
s
i
d
e

）

。

然
後
以
正
念
和
正
知
入
定
，
獲
得
第
二
種
力
，
即
「
思
惟

力
」
（i

n
t
e
n
t

）
。
如
此
專
注
於
所
緣
，
不
允
許
心
到
處
攀
緣

，
所
以
心
安
定
在
所
緣
上
的
時
間
延
長
，
這
是
第
二
階
段
，
稱

為
「
等
住
」
或
「
續
住
」
（abiding prolongedly

）
。

在
此
兩
階
段
，
心
容
易
落
入
昏
沉
和
掉
舉
，
所
以
心
還
是

不
穩
定
，
會
有
散
亂
，
所
以
應
加
強
正
念
力
，
使
心
能
明
淨
而

住
。
因
此
這
兩
個
階
段
，
可
以
讓
心
相
續
不
斷
地
安
住
於
所
綠

，
故
為
致
力
於
心
性
的
培
養
  23
。

六
力
中
的
第
三
力
是
「
憶
念
力
」
。
應
用
此
力
，
可
以
將

遠
離
正
路
的
心
喚
回
，
故
為
九
住
心
的
「
安
住
」
（returning 

t
o
 
a
b
i
d
e

）
，
一
旦
憶
念
力
增
強
，
防
止
向
外
馳
散
，
使
得
心

充
滿
很
強
的
聚
焦
能
力
，
以
及
在
妄
念
生
起
時
，
具
有
敏
銳
的

觀
察
力
，
故
可
依
次
產
生
第
四
階
段
的
「
近
住
」
（proximate 

abiding

）
。

六
力
中
的
第
四
力
是
「
正
知
力
」
（a

l
e
r
t
n
e
s
s

）
。
是

指
知
道
心
攀
緣
於
所
緣
境
以
外
的
過
患
，
而
不
容
許
此
攀
緣
現

象
發
生
，
因
而
可
進
入
三
昧
，
故
內
心
充
滿
歡
喜
，
這
階
段
是

謂
第
五
階
段
「
調
順
」
（p

a
c
i
f
i
c
a
t
i
o
n

）
。
過
後
更
加
注
意

心
理
散
漫
容
易
觸
犯
的
過
失
，
因
而
達
到
第
六
階
段
的
「
寂
靜

」
（serenity

）
。

六
力
中
的
第
五
力
是
「
精
進
力
」
（e

n
t
h
u
s
i
a
s
t
i
c 

e
n
e
r
g
y

）
，
由
於
精
進
力
之
故
，
可
以
排
除
心
中
所
起
的
貪
愛

，
散
心
等
惡
不
善
尋
思
，
及
諸
隨
煩
惱
，
一
旦
升
起
，
就
能
立

即
除
遣
，
不
令
現
起
，
以
此
成
就
第
七
階
段
「
最
極
寂
靜
」
（

total pacification

）
。



20第97卷第5期

九
住
心
從
第
三
至
第
七
階
段
，
心
有
時
進
入
全
神
貫
注
，

但
仍
有
微
細
的
惛
沉
和
掉
舉
的
過
失
，
因
此
在
此
期
間
使
用
「

有
間
缺
運
轉
作
意
」
，
令
心
住
。

經
過
第
七
階
段
後
，
應
用
精
進
力
於
正
知
和
正
念
，
因
此

去
除
禪
定
諸
障
礙
，
故
能
安
住
於
禪
定
中
，
此
為
第
八
階
段
即

心
「
一
境
性
」
（one-pointedness

）
。

在
此
「
心
一
境
性
」
階
段
，
若
是
只
作
一
微
小
的
精
進
力

，
禪
定
亦
無
障
礙
，
因
此
它
與
第
三
種
作
意
即
：
「
無
間
缺
運

轉
作
意
」
（
未
受
干
擾
的
專
注
力
）
有
關
。

繼
續
再
禪
修
，
此
時
六
力
中
的
第
六
力
「
串
習
力
」
（

t
h
o
r
o
u
g
h
 
f
a
m
i
l
i
a
r
i
t
y

）
，
現
行
整
合
，
不
再
需
用
正
念

與
正
知
、
禪
定
也
能
持
續
而
不
受
干
擾
，
幾
乎
是
自
動
自
發

的
，
這
就
是
九
住
心
的
第
九
階
段
：
「
等
待
」
（t

r
a
n
g
u
i
l 

a
b
i
d
i
n
g

）
。
這
種
現
象
就
如
同
背
誦
一
段
經
典
的
原
文
，
能

持
續
地
背
誦
，
而
不
需
專
注
於
經
典
的
內
容
，
所
以
從
心
理
的

功
能
而
言
，
這
是
「
無
功
用
運
轉
作
意
」
。

「
定
」
有
兩
種
形
態
。
其
區
別
是
依
據
是
否
由
特
殊
的

身
心
的
極
快
樂
的
情
緒
（s

p
e
c
i
a
l
 
b
l
i
s
s
f
u
l
 
p
l
i
a
n
c
y
 
o
f 

body and mind

）
，
掌
握
禪
定
而
定
。
一
旦
已
成
就
九
住
心
，

清
除
掉
在
個
人
心
理
的
德
性
流
（T

h
e
 
f
l
o
w
 
o
f
 
v
i
r
t
u
e
 
i
n 

o
n
e
s
 
m
i
n
d

）
，
所
有
負
面
的
心
理
活
動
。
然
後
心
理
產
生
特

別
清
新
柔
軟
。
由
於
這
種
力
量
，
可
以
清
除
身
體
上
的
負
面
因

素
，
因
此
身
體
感
到
特
別
的
柔
順
與
舒
服
，
因
而
可
升
起
忘
我

（e
c
s
t
a
c
y

）
狀
態
。
故
在
心
理
上
也
得
到
很
大
的
歡
欣
，
一

旦
此
極
大
的
快
樂
平
息
後
，
將
有
能
力
在
一
完
全
的
平
靜
下
，

於
任
何
所
緣
上
禪
定
。
如
此
就
可
獲
得
許
多
世
俗
上
和
超
凡
的

優
越
品
質
，
因
此
應
儘
最
大
的
努
力
修
持
禪
定
。（

未
完
待
續
）

註
釋
:

 16.�
原
論
文
註
二
指
出
：
雖
然
常
列
八
種
波
羅
提
木
叉
戒
律
有
八

類
，
但
現
代
西
藏
佛
教
只
有
六
種
、
五
戒
和
沙
彌
戒
原
分
為

男
女
兩
種
，
各
縮
為
一
種
。
比
丘
和
比
丘
尼
有
別
，
所
以
共

有
六
種
。

 17.�
八
十
四
位
成
成
就
者
的
傳
記
，
可
參
考J

a
m
e
s
 
R
o
b
i
n
s
o
n

（t
r
a
n
s
.

）
（1

9
7
9

）,
B
u
d
d
h
a
s
 
L
i
o
n
s
,
T
h
e
 
L
i
v
e
s 

o
f
 
t
h
e
 
E
i
g
h
t
y
-
F
o
u
r
 
S
i
d
d
h
a
s
,
B
e
r
k
e
l
e
y

：D
h
a
r
m
a 

P
u
b
l
i
s
h
i
n
g

。
根
據
印
度
「
八
十
四
位
大
成
就
者
」
的
傳
記

，
梵
文
的
「
悉
達
」
或
「
摩
訶
悉
達
」
（M

a
h
a
s
i
d
d
h
a

）
可

譯
為
「
大
成
就
者
」
係
指
能
在
禪
定
得
到
超
感
覺
（s

u
p
e
r 

c
o
n
s
c
i
o
u
s
n
e
s
s

）
能
力
。
此
觀
念
盛
行
第
八
至
十
二
世
紀

。
是
西
藏
佛
教
密
教
修
行
的
教
義
。
「
大
成
就
者
」
被
視
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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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
佛
。
這
點
可
由
「
八
十
四
位
大
成
就
者
的
傳
記
」
中
發
現

到
，
詳
見
鄭
金
德
，
一
九
九
一
，
《
現
代
西
藏
佛
教
》
高
雄

佛
光
，
頁
二
一
五-

二
四
一
。

 18.�
如
意
寶
尊
者
將
「
定
」
譯
自
梵
語
和
巴
利
語
共
用
的

s
a
m
a
d
h
i

。
它
的
音
譯
為
三
摩
地
、
三
摩
提
、
三
昧
。
而
漢

譯
有
禪
定
、
正
定
、
等
持
、
和
寂
定
。
另
外
也
有'

s
a
m
a
t
h
a

（
巴
利
語
）s

a
m
a
t
h
a

（
梵
語
）
音
譯
為
奢
摩
他
。
漢
譯
為

止
、
寂
止
、
寂
滅
、
定
心
、
禪
定
。
通
常
是
與
觀
（
毘
缽
舍

那
，v

i
p
a
s
s
a
n
a

）
合
用
，
「
止
、
觀
」
是
指
在
修
行
上
導

向
「
定
、
慧
」
的
修
習
的
行
為
。

 19.�
禪
那
的
梵
文
是d

h
y
a
n
a

是
心
完
全
專
一
的
狀
態
是
心
和
心
所

平
等
平
正
不
散
亂
不
雜
亂
的
安
住
在
單
一
的
對
象
上
，
通
常

禪
那
是
指
初
禪
、
二
禪
、
三
禪
及
四
禪
的
四
種
禪
定
境
界
。

 20.�
有
關
七
支
坐
法
詳
見
蒲
正
信
（
一
九
九
八
）
《
禪
修
與
靜
坐

》
（
四
川
：
巴
蜀
書
局
，
頁
二
十
七-

卅
一
）
；
關
田
一
月

著
，
徐
進
夫
譯
（
一
九
八○

）
《
禪
的
訓
練
》
台
北
：
天
華

，
頁
十
一-

二
以
及
逸
塵
（
一
九
九
九
）
《
禪
修
指
要
》
成

都
：
巴
蜀
書
局
，
頁
五
十
四-

五
十
六
，
其
功
效
可
得
到
身

口
意
安
穩
自
在
。

 21.�
有
關
六
力
成
辨
九
住
心
可
參
見
宗
喀
巴
大
師
造
，
法
尊
法
師

譯
《
菩
提
道
次
第
度
論
》
台
北
：
佛
陀
教
育
基
金
會
出
版
，

卷
十
六
，
頁
三
七
七-

三
七
八
。

 22.�
九
住
心
與
六
種
力
、
四
種
作

意
，
可
參
見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
》
卷
卅
（
大
正
藏
第
卅
冊
，

頁
四
五○

下-

四
五
一
中
）

可
整
理
如
下
表
所
示
，
另
外

由
六
力
成
辦
九
住
心
可
參
見

：
《
菩
提
道
次
第
廣
論
》
卷

十
六
，
頁
三
七
七-

三
七
八
。	

說
明
：
本
表
中
「
＊
」
號
的

過
程
是
印
順
法
師
所
列
，
參

見
《
成
佛
之
道
》
頁
三
三○

，
本
表
之
解
說
亦
可
參
見
釋

宗
麟
（
一
九
九
八
）
，
（
《

深
密
》
止
觀
與
《
瑜
伽
》
止

觀
之
比
較
《
一
九
九
八
年
兩

岸
禪
學
研
討
會
論
文
集
》
（

台
中●

慈
光
禪
學
研
究
所
）
，

頁
三
十
五-

八
。

 23.�
在
此
階
段
是
屬
於
四
種
作
意

中
的
「
力
勵
運
轉
作
意
」
。

1 2 3 4 5 6 7 8 9

內住 續住 安住 近住 調順 寂靜 最極寂靜 專注一趣 等持

聽聞力 思惟力 憶念力 正知力 精進力 串習力

力勵運
轉作意

有間缺運轉作意
無間缺運
轉作意

無功用運
轉作意

安住所緣的過程＊ 降伏煩惱的過程＊


